
個人資料保護法應告知事項 

 

1. 蒐集主體：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 

2. 蒐集目的：提供網域名稱註冊管理及爭議處理相關服務、非公務機關依法定

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

務、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電信及傳播監理、學術研究、其他公共部門(包

括行政法人、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及其他公法人)執行相關業務、其他經營合於

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3. 個人資料類別：識別類(姓名、職稱、地址、聯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受僱

情形類(任職公司、職務等)、其他各類資訊類(往來電子郵件、網站留言、系統

自動紀錄之軌跡資訊等)。 

4. 個人資料利用期間：為留存網域名稱申請之歷史資料避免爭議，註冊申請人(含

其受雇人或代理人)所提供之資料得永久保存。 

5. 個人資料利用地區：紙本資料將存放於台灣地區；數位格式或資料庫形式存

在之個人資料檔案，除WHOIS查詢介面係開放公眾透過網路查詢外，完整申

請資料係存放於 TWNIC執行業務及伺服器主機所在地，目前為台灣地區，部

分海外受理註冊機構得為執行受理註冊業務之必要範圍內，自海外連線使

用。 

6. 個人資料利用對象：除WHOIS查詢介面係開放公眾透過網路查詢外，利用對

象包括：TWNIC、其委外列印繳費通知、發票之單位、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

專家小組及註冊申請人申請網域名稱時之受理註冊機構或經註冊申請人同意

之人。 

7. 個人資料利用方式：依蒐集目的範圍進行利用。 

8. 行使個人資料權利方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規定，當事人就其個人資

料享有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

處理或利用、請求刪除之權利。您可以透過網路客服(www.twnic.net.tw/service) 

(為避免系統疏漏或其他原因無法收悉，以 TWNIC回覆收悉為準)或以書面郵寄

至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9號 4樓之 2方式行使上開權利，TWNIC將於收悉您

的請求後儘速處理。 

9. 個人資料選填說明：WHOIS查詢介面揭露之項目，若註冊申請人為個人，得

依 TWNIC提供之選項進行是否公開之設定，不會影響註冊申請人使用網域名

稱之權利。 

 


